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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基建投资法

具 体 调 整 对 象 抽象出共性关系

基本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活动中所产生 {宏观决策和管理
,

微观管理

的关系

七
、

公司法

八
、

工业法
、

农业法
、

商业法… …等

{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关系 微观经济管理

组织和管理工
、

农
、

商
、

交等部门企业产

生的关系

九
、

会计法
、

统计法
、

…用数字记录监督和审查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宏观经济监督
,

微观经济监

审计法 :关系 }督
、
石 、

物价法
}
调整和管理价格所产生的关系

{
宏观决策和管理

,

微观管理

总之
,

无论从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来说
,

还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的需要来说
,

都

有理由把调整宏观经济关系和微观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的对象来进行研究
。

这对于发展我国

经济法学理论
,

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
,

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

是有重

要意义的
。

略论国有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

吕 润 程

白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天然形成的物质财富
,

它包括的范围很广
。

大多数自

然资源的一个共同之点是其有限性
,

就是说并非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而是取走不可再来
,

用掉不能再生
,

如绝大多数矿藏就是这样
。

有些 自然资源看来可以再生
,

实际上只不过是形

态或位置的变化
,

如土地
、

水流就是这样
。

枪海可以变成桑田
,

良田因水土保持不好也会变

成沙丘
,

对资源开发利用不当
,

使其质量恶化或失去平衡
,

`

就会变有用为无用
,

变有利为有

害
。

有些 自然资源如果进行保护就可以再生
,

不加保护甚至加以破坏
,

就可能招致灭绝
,

如

树木及其他植物和动物资源即是如此
。

同人口问题和环境向题一样
,

保护自然资源问题是 目

前世界上最受关心的问题之一
。

在我国
,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

对各种自然资源如

何开发利用和加强法律保护
,

也已成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

一
、

自然资源是全民的财富

对 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
,

首先是对自然资源所有扭的确认
。

自然资源
,

从空间上来说
,



是地球的一部分或是附着在一定范围土地上的出产物
,

所以
,

它总是为某个国家所管辖的
。

除了公海
、

北极和南极洲的某些陆地以及飞
、

驰来往于国家间的禽兽等资源的权属问题要 由

国际法来确认之外
,

任何自然资源
,

它的所在地是哪个国家的
,

就属于那个国家所有
,

就由

该国的国内法来加以保护
。

但是
,

我们知道
,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

位的社会制度下
,

国家是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来对自然资源行使所有权的
。

当代的国家垄

断资本则不仅占有本国的自然资源
,

而且还通过跨国公司 占有别国的矿藏
、

水流
、

森林和其

他资源
,

以大量获取超额利润
。

只有在社会主义月家
,

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

成为国家钓主人
,

国家才真正有资格作为全民所有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

代表全体人民对自然

资源行使所有权
。

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
。

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

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

的性质决定的
。

我国建国以来制定过几部宪法
,

都确认矿藏
、

水流及其他主要海陆自然资源

属于国蒙所有
,

即全民所有
。

例如黄河
、

长江的水流
,

克拉玛依的油田
,

西双版纳的森林
,

台湾海峡的鱼类
,

大巴山中的熊猫等等
,

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
,

属于国家所有
,

任何部

门
、

地方或集团都无权据为己有
。

而且从时间上来说
,

自然资源也不只是为一代人几代人所

有
,

而是为世世代代的人民所有的
。

世界上有一种说法
, “ 大地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

的
`

,

而是我们从自己的后代借来的
” 。

这话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

有些自然资源如土地
、

森林等
,

经过我们祖先的协力开发和整治而形成现在这个样子
;

当代人往往也在其中付出了劳动
。

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实际状况
,

我国法律规定
,

一部分

土地
、

森林和山地
、

草原
、

荒地
、

滩涂归集体所有
,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

行征用时付给一定的补偿金
。

这种补偿金并不是市场价格
,

而仅仅是国家酌量给予的报酬
。

集体对土地等的所谓所有权
,

实际只是占有
、

使用权
,

不包括处分权
,

这同国家对土地等 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
。

宪法规定
,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买卖
、

租赁土地
,

这

就排除了土地作为流通领域标的物的可能性
。

二
、

保护自然资源人人有责

自然资源是全民所有的财富
,

保护 自然资源也是全民的神圣义务
。

公民和法人对 自然资

源有不作为的义务
,

如未经国家允许
,

不得挖掘矿藏
,

砍伐森林
,

决堤引水
,

猎获受到保护的

动物和植物
。

同时也有作为的义务
。

任何公民遇到破坏国有 自然资源的违法行为
,

都有义务

加以阻止
,

也有权利进行告发
。

19 8 1年 12 月 13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全民开展植树运动的决议中要求
: “ 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

,

年满十一岁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
,

除老弱病残者外
,

因地制宜
,

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至五裸
,

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

育苗
、

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
” 这也是公民作为的义务

。

经过十年内乱
,

无政府主义
、

本位主

义以及其他不正之风泛滥
,

许多人的法制观念淡薄了
,

各地侵 占
、

破坏国有 自然资源的现象

相当普遍
、 `

相当严重
。

主要问题有几方面
:

( 一 ) 蚕食耕地
。

近几年来
,

有些农村建房子
,

没有统一规划
,

不节约用地
,

许多户竞

相蚕食集体耕地
,

据为己有
。 “ 要想富

,

村头住
,

围大院
,

养肥猪
” 。

河北省有个西安庄
,

,

1 9 6 8年村庄面积只有 101 亩
,

到 1 9 7 9年扩大到 2 00 亩
,

还增加了其他非生产用地
,

因而耕地面

积 日趋减少
。

辽宁省每年减少耕地 60 万亩
,

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

从全国来看
, 1 9 5 8

年到 1 9 7 8年每年平均减少耕地2 ,
50 。万亩

,

相当于浙江省的全部耕地面积
。

,

31
.



( 二 )滥 伐森林
。

我国森林覆盖率很低
,

在世界上属于少林国家
。

由于砍伐大于植造
,

一把锄头造林
,

多把斧头砍树
,

森林面积更 日趋减少
。

四川省森林搜盖率已从解放初期的 2 5%

下降为 13 %
。

西双版纳每年森林砍伐面积达 22 万亩之多
,

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初期的 55 %下降

为 28 %
,

有的地区原来森林茂密
,

现 已变为草地或红坡地区
。

( 三 ) 乱挖矿藏
。

长期以来
,

许多地方在矿藏开发中违反开采程序
,

乱挖滥采
,

采富弃

贫
,

采厚弃薄
,

浪费资源
,

问题十分严重
。

当前特别是有些社队企业擅自采矿
,

造成危害更

大
。

某省有一个公社
,

从 1 9 7 6年开始
,

搜自在一个年产 70 万吨的煤矿区滥采乱挖
,

甚至不听

制止
,

偷采防水煤柱
,

终于造成井底透水事故
,

煤矿被淹
,

国家遭受直接损失三千多万元
,

一年未能进行生产
。

这种无法无天的侵权行为决不是个别的
。

( 四 ) 过 1 开来地下水
。

过多地使用地下水
,

会造成地面下沉
,

水源衰竭
。

例如上海
、

夭津
、

宁波等地地面已经显著沉降 ; 广州江村甚至发生地面塌陷
; 旅大市因地面下沉

,

遭致

海水入侵
。

因过量开采地下水
,

使水源衰竭的地区也越来越多
,

如有名的济南约突泉已近枯

竭
。

而地下水一旦枯竭
,

再要恢复就十分困难
。

(五 ) 基本建设盲目布点
。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

如在严重缺水区
,

偏偏要新建大量消耗

淡水的化肥厂 ;
在江河上筑坝建闸

,

但不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

因而阻塞鱼类繁殖回游通路
,

使鱼类大大减少
。

至于新建工厂和其他工程设施 由于选址不当
,

给凤景资源造成破坏
,

例子

更是不可胜计
。

( 六 ) 污 染环境
,

带来不 良后果
。

各种工业废物
、

生活污水
、

农药化肥对环境造成污染
,

同时也对 自然资源造成破坏
,

情况也很严重
。

例如某地区利用工业废水灌溉小麦
,

由于废水

中三抓乙醛等毒物的危害
,

一次使两个县三万多亩麦苗死亡
,

造成巨大损失
。

污水流 入江
、

河
、

湖
、

海
,

又会对水产资源造成破坏
。

我国近海特别是几条大河流的人海 L1
,

污染已相当

严重
,

致使海洋鱼虾贝类大量死亡
,

渔业资源 日益匾乏
。

(七 ) 任意捕掠生物
。

生物的繁衍枯衰都有一定的规律
,

而且是相互影响的
。

不按照客

观规律办事
,

任意捕掠生物
,

就会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本来
,

我国不仅幅员辽阔
,

而且所

处地理环境优越
,

生物资源相当丰富
。

但由于役有采取保护措施
,

不适当地开垦
、

放牧
、

狩

猎
,

致使大片土地沙化
,

草原退化
,

环境恶化
,

生物资源 日趋减少
,

甚至有些珍贵的野生物

种已濒临灭绝的边缘
,

如植物中的水杉
、

银杉
、

香果树
、

南华木
、

人参
、

杜仲
、

黄花倒水莲

等等
,

动物中的东北虎
、

华南虎
、

白熟豚
、

娃娃鱼
、

丹顶鹤
、

梅花鹿
、

野马
、

羚羊等等
。

如

果这些生物灭绝了
,

不仅这方面的资源断了来路
,

而且对于发展物种和科学研究都将是无法

弥补的损失
。

当前对益虫
、

益鸟
、

益兽随意捕杀的现象也很普遍
。

侵占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现象
,

事例不胜枚举
。

除了不可抗力如火山
、

地震
、

台风
、

海啸

等原因所造成的破坏以外
,

对于 自然资源一切人为的侵占和破坏
,

都有法律责任问题
。

在许

多情况下
,

首先应当追究民事法律责任
。

国家有权要求返还原物
、

恢复原状
、

赔偿损失和素

回不当得利
。

对于滥砍乱伐森林
、

滥采乱挖矿藏
、

掠夺式开发生物资源的行为
,

则不仅应当

追究民事责任
,

情节恶劣
、

后果严重的
,

还要迫究刑事责任
。

至于因过量开采地下水
、

生产

建设盲目布点
、

污染环境等给国有 自然资源造成危害和损失的
,

可以综合适用民事
、

刑事和

行政法律责任的规范
,

当然要区别是故意还是过失
。

必须特别指出
,

各级组织和干部
,

都有

保护 自然资源的职责
。

有关人员如果遇到侵 占或者破坏国有自然资源的行为不敢管
,

听之任

之
,

那就是失职 ; 如果为了小团体和私人利益
,

有意包庇
、

纵容
、

支持他人侵占
、

破坏国有



自然资源
,

那就是犯罪
。

这些都要分别情况给予法律制裁
。

`
·

三
、

加强经济立法
,

保护
,

自然资源

为了保护国有自然资源
,

必须加紧制定有关自然资源的法规
,

以做到有法可依
。

立法既

要从实际出发
,

研究我国的现状
,

也要借鉴历史的经验
,

并参考外国的法规
。

要制定出适合

我国国情的 自然资源法
。

我国位于亚洲东南部
,

疆域辽阔
,

气候
、

地型多样
,

海陆自然资源丰富
。

但是
,

我国人

门众多
,

自然资源的人口平均拥有量
,

许多方面是很低的
。

例如水资源
,

我国平均年河川径

梳量 26
,

的。亿立米
,

在总量上占世界第五位
,

按人 口平均
,

年径流量只有 2
,

70 0立米
,

相当于

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
; 而且分布极不平衡

,
·

许多地区特别是北方水源十分紧张
。

其他自然

资源也有这种情况
。

因此
,

我国制定自然资源法
,

要特别注意严格控制 自然资源的开发
,

审

批权要集中
。

如果无法纪约束
,

笼统地讲人多好办事
,

就可能把事情办坏
。

1 9 5 8年以来的三

次森林大破坏
,

就是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发生的
,

教训十分深刻
。

我国劳动人 民自古就有重视开发
、

治理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好传统
,

历代的统洽阶级也都
,

制定有严格的法律
。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的关于大禹治水的佳话
,

流传至今
,

家喻户晓
。

先秦时期
,

就有了丰富的保护 自然资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
。

如荀子把保护 自然资源看作是圣

明帝王的一项根本制度和国策
,

他说
: “

圣王之制也
,

草本荣华滋硕之时
,

则斧斤不人山林
,

不夭其生
,

不绝其长也
;
尾笼鱼鳌鳅鲤孕别之时

,

网署毒药不人泽
,

不夭其生
,

不绝其长也 ,

春耕
、

夏耘
、

秋收
、

冬藏
,

四者不失时
,

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粮也
; 污地渊招川泽

,

谨其

时禁
,

故鱼鳌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

故 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 ”

我们

的祖先早在二千多年前对保护 自然资源就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和透彻的理论
,

是值得我们自奈

豹
。

我国各个朝代的法律如秦律
、

唐律
、

明律
、

清律中
,

都有关于保护土地
、

林木
、

河川及

动植物的明确规定
,

而且非常严厉
,

对违反者往往要处以重刑
。

如秦律规定
:

春天二月不准到

山林中砍伐木材
,

不堆堵塞水道
,

不到夏季不淮烧草作肥料
,

不淮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
.

幼鱼
、

鸟卵和幼鸟
,

不准毒杀鱼鳌等等
。

而唐律则规定
,

不是规定时候焚烧田野的要处以刑罚
,

鞭答五十下
。

这些规定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
,

然而也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

现

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当然更应该有 自然资源保护法
。

古代的经验可以借鉴
。

但是今天生产的发展水平和复杂程度已远非往 日可比
,

所以我打

在立法时还要参考当代外国的经验
。

有些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过去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中走过弯路
,

有过沉痛的教训
。

美国从 18 3 0年开始
,

在东部各地滥伐原始森林
,

在西部地区

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
,

结果草原遭到破坏
,

土坡受到严重侵蚀
,

造成了惊骇世界的
“
黑风

暴
”
事件

。
1 9 3 4年一场黑风暴从西部刮起

,

灰黄色的尘雾席卷了三分之二的美国大陆
,

刮起

了三亿多吨尘土
,

毁坏了得克萨斯等十多个州的许多农场
。

无独有偶
,

苏联 1 9 54 年至 1 9 6 3年

盲 目开垦一亿英亩处女地
,

加之耕作制度混乱
,

没有营造防风林带
, 1 9 6 0年接连两次

“
黑风

暴
” ,

使垦荒地区四百万公顷以上的春季作物遭受灾害
,

风沙堵住了道路
,

淤塞了水渠
,

毁

坏了大量农田和庄稼
,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

这些国家吃了苦头 , 已经重视自然资镣的保护和

立法
。

当代大多数国家
,

都把保护自然资源的条款明确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中
。

如瑞士联

邦宪法
,

在第一条 (总则 ) 中就有关于国家支持帮助山川的管理及在水镜发源地造林的规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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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合理利用水力
、

保护地面水和地下水避免污染的规定以及保护自然风景与动物
、

植物的

规定
。

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把保护 自然和 自然资源
、

自然名胜
、

珍品以及文物确定为每个公民

的义务和责任
。

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在序言中宣布
:

为子孙后代着想
,

受子孙后代委托
,

必

须 “ 合理使用陆地内或海底内
、

陆地上或海底下
、

海洋中以及大气中的 自然资源和环境
” 。

以上表明这些国家对保护自然资源是十分重视的
。

我国新宪法有关保护 自然资源的规定内容
,

比起以往几部宪法有显著的发展
。

建国之初
,

19 4 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伺纲领即有
“ 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

,

均为全体人民

的公共财产
” 以及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

、

保护森林
、

保护沿海渔场
、

防止兽疫等规定
,

但比较简单
。

1 95 4年宪法就比较具体了
,

在总纲中规定
“ 矿藏

、

水流
,

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

森林
、

荒地和其他资源
,

都属于全民所有
” ; 但是还没有明确的保护这些 自然资源的条款

。

1 9 7 5年宪法基本上重复了第一部宪法关于确认 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规定
。

1 9 7 8年宪法则增设了

“ 国家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
,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 的条款

。

增加保护 自然资源条款最多的

是新颁布的宪法
。

这个宪法在第一章 (总纲 )中作了不少有关土地等 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确认及

其保护的规定
。

还在禁止性条款中增加了新的 内容
,

这就是关于保障土地
、

林木
、

水流和其

他 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
,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规定
, 同时还规定了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利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

侵占或者破坏矿藏
、

水流
、

森林
、

草原

和其他 自然资源
。

另外还有关于国家组织植树造林的条款
。

以上规定
,

既具有针对性
,

又具

有科学性
,

不仅为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树立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

更为进一步制定各种单

行的 自然资源保护法规确定了基本原则和方向
。

现在国家正在抓紧进行自然资源立法
。

已经

颁布试行的森林法
、

环境保护法正在修订
; 矿产资源法

、

土地法
、

草原法
、

水资源法
、

海洋环

境保护法以及动植物保护方面的法规正在起草或审议
。

这是我国祛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

各种 自然资源法规
,

各有其特殊性和 自己的调整对象
; 但这些法规又具有共同性

。

各种 自

然资源是相互关联
、

相互依存
、

相互影响的
,

如森林离不开土地和水分
,

反过来又对水土起到保

护作用
。

这就是 自然资源的有机性
、

整体性
,

也就是生态
。

由于 自然资源不能再生或再生的

周期较长
,

有的要上百年
,

因而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就要考虑到节约
、

合理
,

要提高效益
,

要

有规划
,

要留有余地等等
。

这些共性
,

反映在 自然资源法中
,

要求有一些共同的规范
,

以便

使各个法规能相互协调而不致重复或抵触
,

避免适用时造成困难
。

例如
,

地下开矿与地上资

源的保护
,

闭矿时土地复原利用
,

地下水与地面水的开发
,

江
、

河
、

湖
、

海以及各水系水资源的利

用等等
,

由于管理部门不同
,

相互间常常产生矛盾
,

必须予以协调
。

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
,

制定自然资源舱基本法
,

协调和统率众多的单行法规
,

以解决这个问题
。

在制定 自然资源法的时候
,

还要使其同别的有关系韵法规协调起来
。

最临近的法的部门是

环境保护法
。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

资源就是环境可以被人们所能利用钓部分
,

所以
,

自然资

源法同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与方式等等都是很难区分开来的
。

例如水资源
,

水质污染了
,

水资源也就被破坏了
,

不可以被利用了
;
水资源被破坏了

,

枯竭了
,

周围的生态也就遭到破

坏
,

环境质量也就要下降
。

所以最好能把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统一考虑
,

制订综合性的 自然

资撅与
厂

环挽保护法
。

许多国家在立法中已经有了这个趋势
。

总之
,

自然资源法具有经济法的属性
,

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法
。

它同环境保护法一样
,

采用民法
、

刑法
、

行政法的规范
,

但又不同于民法
、

刑法
、

行政法
。

自然资源祛具有多种部

门法豹属性
,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


